
农产品检测，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食品营养标签和标示成分检测

产品名称 农产品检测，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食品营养标签
和标示成分检测

公司名称 全球法规注册CRO-国瑞IVDEAR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光明区邦凯科技园

联系电话 13929216670 13929216670

产品详情

行业科普：食用农产品抽检力度升级~

近年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一直按照“四个zui严”要求，不断加大市场上食用农产品的抽检力度，目前
，已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基层也普遍反映出了不少食用农产品抽检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不合格产品追
溯难、备样保存难、核查处置难等。

市场监管总局为更好地做好食用农产品的安全工作，通过实地调查、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充分考虑食用
农产品特性、当下行业发展的水平、监管制度等特点，制定出了《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
》。以下是其中几条比较重要的点：

（1）第二条 现场抽样时，应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是否有进货查验记录、合法进货凭证等。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无法提供进货查验记录、合法进货凭证或产品真实合法来源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
处。

查验记录应具体包括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应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并且要保存相关凭证，保存期不得低于6个月。

（2）第三条 对易腐烂变质的蔬菜、水果等食用农产品样品，需进行均质备份样品的，应当在现场抽样
时主动向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告知确认，可采取拍照或摄像等方式对样品均质备份进行记录。

（3）第五条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范的抽样文书，详细记录被抽样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的名称或者姓名、
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住所，食用农产品名称（有俗称的应标明俗称）、产地（或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是否具有合格证明文件，供货者名称和地址、进货日期，抽样批次等。在集中交
易市场抽样的，应当记录销售者的摊位号码等信息。现场抽样时，抽样人员（含监管人员）、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应当在抽样文书上共同签字或盖章。

（4）第六条 带包装或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以标识的生产者、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等内容一致的产
品为一个抽样批次；简易包装或散装的食用农产品，以同一产地、生产者或进货商，同一生产日期或进
货日期的同一种产品为一个抽样批次。

（5）第十一条 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涉及种植、养殖环节的，由组织抽检的市场监管部门及时
向产地同级农业农村部门通报；涉及进口环节的，及时向进口地海关通报。

（6）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公布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结果、核查处置信息。与不
合格食用农产品核查处置有关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当依法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7）第十五条 市场监管部门在集中交易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等食用
农产品销售场所开展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工作，适用本规定。

（8）第十六条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的指导，可结合地方实际
制定本地区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实施细则。

         

 检测食品、农产品检测实验室，由综合实验室、理化分析室样品前处理室、高温室、洗消纯水制备室
、天平室、常规检测室、药品室、留样室、微生物室、感官实验室等组成。

检测范围：农产品检测，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食品营养标签和标示成分检测

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检测服务

食品接触材料检测服务

农产品检测服务

餐饮业检测服务

食品营养标签和标示成分检测服务

药品/保健食品检测服务

食品添加剂检测服务

饲料/宠物食品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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